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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翻译版适航性文件

的管理要求 

为充分履行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设计国民航当局应尽义

务，支持民航局适航审定合格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取得进

口国接受或认可，保证有关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持续适航，

按照民航局与进口国民航当局关于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出口

及持续适航的协议规定，就向进口国民航当局和用户提交和交

付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翻译版适航性文件有关管理工作提出

以下要求： 

一、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设计批准申请人或持有人必

须建立程序，确保所生成、提交或交付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

件的翻译版适航性文件，在内容和表明批准或接受的形式方面，

与相应审定版适航性文件一致。 

注 1：根据适用性，本文件中“适航性文件”包括但不限于，

航空器飞行手册、发动机和螺旋桨安装手册和机载设备使用手

册等用以明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使用方法和限制的文件，

以及包括服务通告等在内的型号或设计合格审定过程中依审定

基础和技术要求确定的用以保证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持续适

航的持续适航文件。 

注 2：上述“表明批准或接受的形式”是指表示局方对文件

批准或接受的具体形式。例如，对航空器飞行手册，通常由局

方在手册封面页或有效页清单上签名表示对手册的批准；对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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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通告，通常由设计批准持有人依局方设计批准结论在通告中

注明或声明该通告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；对结构修理手册

和维修计划文件，通常由局方在手册或文件中签名，注明对手

册的特定内容（例如，适航限制项目和审定维修要求部分）予

以批准；对经局方审查接受的其他持续适航文件（如，维护手

册、线路图册和图解零件目录等），通常由设计批准持有人依

局方审定结论在文件中注明或声明该文件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

接受。本文件强调的是，就上述批准或接受的表现形式，翻译

版与审定版适航性文件应当保持一致。 

二、 根据适用性，上述程序应纳入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

件设计批准申请人或持有人的设计保证系统或等效管理方式进

行管理，并由负责或被授权从事该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

审定及证后监管的地区管理局或适航审定中心审查合格、确认

有效后，予以批准或接受。 

三、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设计批准申请人或持有人必

须按照上述经批准或接受的程序生成、提交或交付有关民用航

空产品和零部件的翻译版适航性文件。 

四、 负责或被授权从事特定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

审定及证后监管的地区管理局或适航审定中心负责对相应申请

人或持有人执行上述经批准或接受程序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管。 


